
 

 

 

 

 

 

校研字〔2018〕16 号 

 

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
关于印发《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，各部门： 

现将修订后的《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

2018 年 1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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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
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 

根据《河北省财政厅、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北省

教育厅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通知》（冀财教〔2013〕

158 号）、《河北省财政厅、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研究生奖助工

作的通知》（冀财教〔2013〕163 号），以及《河北省研究生国家

助学金实施细则》（冀教财〔2017〕14 号）、《河北省研究生国家

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冀财教〔2012〕214 号）、《河北省研究

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冀教财〔2017〕13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修订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奖助学金种类 

1.研究生国家助学金； 

2.研究生国家奖学金； 

3.研究生学业奖学金； 

4.新生奖学金； 

5.科技论文奖励； 

6.助研、助教、助管岗位津贴； 

7.国家助学贷款。  

二、奖助学金评审办法 

（一）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

1.发放对象：面向所有档案在学校、没有固定工资收入的

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 

2.发放标准：6000 元/年。 

3.发放方法：每学年按 10 个月发放（600 元/月）。发放期

限为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制年限（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3 年，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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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 年）。 

4.提前毕业者，助学金发放至毕业当月；在学制期限内，

由于出国、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，暂停发

放，恢复学籍后再行发放。延期毕业者，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

学金。 

（二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

1.奖励对象：面向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奖励学习成绩

特别优秀、科学研究成果显著、社会公益活动突出者。每年评

审一次,名额以当年河北省教育厅下达的指标为准。 

2.奖励标准：2万元。 

3.评审办法：按《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

审实施细则》执行。 

（三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

1.奖励对象：面向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奖励成绩优秀、

科学研究成果显著、社会公益活动突出者。每年评审一次,比例

为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 90%。 

2.奖励标准：一等学业奖学金 10000 元/年（10%），二等学

业奖学金 7000 元/年（40%），三等学业奖学金 4000 元/年（40%）。 

3.评审办法：按《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

施细则》执行。 

4.获得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，可以同时获得其他奖学金。 

（四）新生奖学金 

1.自然科学类硕士研究生 

（1）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被录取的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

给予 18000 元奖励（6000 元/年）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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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00 元奖励（6000 元/年）。 

（2）调剂到我校的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给予 12000 元奖

励（前两年发放，6000 元/年）；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给予 6000

元奖励。 

2.人文社会科学类硕士研究生 

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被录取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每生奖

励6000元;调剂到我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每生奖励3000元。 

（五）科技论文奖励 

面向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经费由研究生经费列支。被

SCI 收录的论文，IF＞1的按 IF×1000 元奖励，IF≤1 的按 1000

元奖励；EI 期刊论文和学校规定的一类期刊论文奖励 600 元；

被 EI 论文集、ISTP 收录的论文和核心期刊论文奖励 400 元；其

他发明创造奖励视具体情况而定。论文均要求以学校为第一单

位发表、与本人研究方向一致、第一作者。多篇论文可累计计

算。 

（六）助研、助教、助管岗位津贴 

1.助研岗：依据研究生教育实行“导师责任制”和“导师

项目资助制”的基本要求，导师根据研究生实际承担科研课题

的时间及业绩，提供相应的助研补贴，此项补贴从导师的科研

经费支出。 

2.助教岗：由学院（系）根据教学岗位需要设定，所需经

费由用人单位支付，支付标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.助管岗：由各单位、各部门根据管理岗位需要设定，所

需经费由用人单位支付，支付标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七）国家助学贷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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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可以申请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，具体事

宜依据当地贷款政策办理。 

三、其他 

1.研究生出现因故退学等情况，计退部分学费，具体办法

按冀价行费〔2014〕1号文件执行。 

2.本管理办法自 2016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，原文件《河北科

技师范学院研究生奖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研字〔2014〕12

号）执行至 2018 年 6 月废止。 

3.本管理办法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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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月 2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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